[bookmark: _GoBack]无锡市新吴区河道及重点排水企业水质检测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为无锡市新吴区小流域河道及重点排水企业提供水环境例行监测及应急监测服务。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2、《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9号）
3、《江苏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试行）》（江苏省环境保护委员会）
4、《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5、《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
6.《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6]114号）
7.《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制度》（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6]114号）
8、《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9、《江苏省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样的要求》
10、《江苏省日常环境监测质量控制样采集、分析控制要求》（苏环监测〔2006〕60号）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质量要求：满足采购文件要求，100%一次性检测到位；
2、安全要求：遵守政府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并对其检测现场的人员、设备的安全负责。
3、技术成果要求：依据相应标准、规范及导则，出具检测报告，所有指标均需经CMA认证（确无国家资质认定指标或检测市场普遍不具备资质的，可与采购方协商解决）。
4、其他
4.1供应商组织取样小组自行前往现场采集水样，及时将水样送至化验室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化验检测，并妥善留样；
4.2编制检测报告，在规定的时限内将化验检测报告提交给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 
4.3对检测结果负责，对有争议的化验结果进行有效解答；
4.4对项目执行期内的化验检测项目整理、汇总、归档，并出具项目监测报告。
4.5供应商取样所产生的交通等费用在报价时综合考虑，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四.采购标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标的的数量：
1.1、区、镇、村三级河道每1-2个月例行监测1次（292条，断面约370个），每次均监测溶解氧、pH值、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常规理化指标。
1.2、区、镇、村三级河道应急水质监测及新吴区重点排水企业应急监测（以全年度完成300次应急监测预估），每次监测溶解氧、pH值、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悬浮物等常规理化指标。
1.3、区、镇、村三级河道及生态敏感区域水质及生态检测（以全年度完成12次应急监测预估），主要监测因子为：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锌、氟化物、硒、砷、汞、六价铬、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叶绿素a、粪大肠菌群及水体生态检测指标等。
1.4、区、镇、村三级河道底泥监测（以年度完成12次应急监测预估），每次监测因子为常规重金属指标、VOCs、pH值、含水率等。
2、采购项目交付时间：
单项报告须在2天以内（含2天）完成（BOD5等按规范操作时间确实较长的除外）；综合性报告6天以内（含6天）完成（部分土壤指标等按规范操作时间确实较长的额除外）。
3、项目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项目实施时间：自中标后1年。
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服务标准
1.1委托监测：环境检测服务单位根据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提供的材料制定监测方案并预算监测费用，经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批准后实施。环境检测服务单位受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委托，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按照环境监测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必要的质量控制。整个监测过程必须接受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的现场监督，接受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组织的质控检查，服从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的工作安排。
1.2委托分析：环境检测服务单位根据约定开展监测工作，填写样品交接单，按照交接单上的规定管理和分析样品。按照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2、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年。
3、效率要求
3.1、响应时间：应急情况下，中标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后立即做出工作响应并在15分钟内抵达采购方单位地址。
3.2、检测作业时间：例行河道监测应在每月上旬完成采样监测并在15号前（或甲方要求的时间）递交相关检测报告。应急监测的应在采样完成后1天内提供相应监测报告（BOD5或底泥指标的检测周期可根据监测规范要求做响应顺延）。
3.3、报告完成时间：单项报告须在2天以内（含2天）完成（BOD5等按规范操作时间确实较长的除外）；综合性报告6天以内（含6天）完成（部分土壤指标等按规范操作时间确实较长的额除外）。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标文件、成交方的响应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情况作为支付服务款项的依据。
2、验收标准：委托方对中标单位检测报告的检测标准、检测数据及采样流程等溯源性记录进行监控或抽查，抽查报告出错率须≤5%。如报告出错率＞5%，委托方有权要求服务方在指定时间内整改到位，对于在要求期限能仍未能整改到位的，甲方有权对相应批次监测费用扣除5%。采购单位用于本项目的人员须为培训合格上岗、检测分析方法须为现行有效、相关关键检验检测设备需经计量（或校准）检定合格状态。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中标单位应确保项目监测质量，按时完成监测工作。项目监测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有关执业规范及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的要求。环境检测服务单位对监测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负责。
2、环境检测服务单位的监测数据只向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提供，不得自行提供给其他单位。对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监测结果以及自行对外提供监测报告的，除由环境检测服务单位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外，无锡市新吴区排水管理处可采取必要措施终止委托监测，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追究中标供应商和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 
3、投标人须严格按照质控要求满足10%的现场平行、10%的实验室平行；每批次的全程序空白、实验室空白以及加标回收等质控要求；
